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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起停牌。

本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３６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至

８

月

１９

日期间以其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及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

Ａ

股股票，相关情况如下：

１

、购买人：董事、总裁李伟先生；董事、副总裁吴定刚先生；副总裁钟明先生；副总裁廖涛先生；副总裁兼

财务负责人张晓龙先生；董事会秘书李霞女士；监事尚文先生。

２

、购买目的：根据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同时也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购买人

以其激励基金和自有资金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

３

、购买方式：通过二级市场直接购入。

４

、购买股份数量及比例：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其本人账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

Ａ

股股票， 共计

１

，

１３６

，

１００

股， 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

７６３

，

７３９

，

２０５

股的

０．１４８８％

。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上年末所持

本公司股份

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前

持股数量

（

股

）

本次持股变动日期

本次购买

Ａ

股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购买

Ａ

股股份的成

交均价

（

元

／

股

）

本次购买后

的持股数量

（

股

）

１

李伟 董事

、

总裁

８３３

，

９００ ８３３

，

９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３０６

，

５００ ７．１１７ １

，

１４０

，

４００

２

吴定刚 董事

、

副总裁

２２３

，

０００ ２２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９１

，

３００ ７．１８２ ４１４

，

３００

３

钟明 副总裁

０ 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５８

，

９００ ７．１７６ １５８

，

９００

４

廖涛 副总裁

３８４

，

４６６ ３８４

，

４６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６４

，

４００ ７．１７９ ５４８

，

８６６

５

张晓龙 副总裁

１６４

，

７００ １６４

，

７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６５

，

０００ ７．１００ ３２９

，

７００

６

李霞 董事会秘书

３６１

，

９００ ３６１

，

９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９７

，

２００ ７．２５０ ４５９

，

１００

７

尚文 职工监事

２０３

，

６００ ２０３

，

６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５２

，

８００ ７．５８９ ２５６

，

４００

合计

２

，

１７１

，

５６６ ２

，

１７１

，

５６６ － １

，

１３６

，

１００ － ３

，

３０７

，

６６６

５

、本次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本次购买的股份将按有关规定及其个人承诺进行锁定。

６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

１

）本人承诺本次购买的美菱电器股票在未来第一年内，将不通过任何市场方式减持，第二年可根据法

律、法规规定减持其持有部分的

５０％

，第三年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减持剩余的

５０％

。

（

２

）本人同时承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不得将本人所持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

入；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等。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６６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１．５１

元

／

股

２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

（

股

）

锁定期

（

月

）

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

８

，

６８８

，

０９７ ３６

藏金壹号

１７

，

３７６

，

１９４ ３６

沃尔核材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３６

合计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３

、预计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手续。本次发行的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新增股份在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及核准情况

１

、上市公司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及申请停牌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承诺及补偿协

议》。 同日，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审阅报告》。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调整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２

、本次发行已取得的外部审批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启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１６２６

号）， 核准公司向吴启权发行

５７

，

０７１

，

９７６

股、 向曹勇祥发行

２５

，

７９５

，

０４７

股、向王建生发行

２４

，

６０８

，

２１４

股、向魏仁忠发行

１３

，

９２０

，

１１５

股、向李松森发行

１

，

６１２

，

７０６

股、向启明

创智发行

１９

，

４７７

，

９２７

股、向启明融合发行

６

，

０７４

，

４７２

股、向运泰协力发行

１３

，

２０５

，

３７４

股。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４１

，

２７２

，

５７０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股

３

、发行价格：

１１．５１

元

／

股

４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７．６６

元

５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６

，

７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６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４６３

，

２２７

，

９８７．６６

元

７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７８０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国泰君安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认购人缴纳的申购长园集团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

认购款为人民币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７．６６

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大华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７８１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止，长

园集团向认购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

币

１１．５１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７．６６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１６

，

７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长园集团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６３

，

２２７

，

９８７．６６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００

元，计入“资本

公积

－

股本溢价”人民币

４２１

，

５２５

，

１２１．６６

元。

２

、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

／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 数量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的关于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华夏保

险

－

万能保险产品、藏金壹号、沃尔核材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华夏保险

－

万能保险

产品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发行的险种产品，其资金来源为产品筹集的资金；藏金壹号和沃尔核材均承诺参

与长园集团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均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亦不存在从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到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２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

１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２

）发行人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之规定；

（

３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协议》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

４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全额缴纳认购款并经有关验资机构验资确认；

（

５

）本次发行的过程及结果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股， 未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上限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股；发

行对象总数为

３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

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配售股数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１

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

品

１１．５１ ８

，

６８８

，

０９７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４７ ３６

２

藏金壹号

１１．５１ １７

，

３７６

，

１９４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２．９４ ３６

３

沃尔核材

１１．５１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５ ３６

合计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４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７．６６ －

（二）发行对象

１

、华夏人寿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水线路

２

号增

１

号于家堡金融区服务中心

１０１－３０

法定代表人：李飞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８

，

６８８

，

０９７

股

限售期：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华夏人寿出具确认函，确认持有长园集团

３９

，

９５２

，

９９１

股股票，系长园集团前十大股东之

一，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与长园集团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利益输送等情形。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华夏人寿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之间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以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４７

元资金认购

８

，

６８８

，

０９７．００

股长园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

５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发行的险种产品， 主要投资于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

规定的固定收益投资品种和权益类投资品种，其账户的资产归华夏人寿所有。华夏人寿

－

万能保险产品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资金来源为华夏人寿自有产品筹集的资金。 华夏人寿不属于《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华夏人寿承诺参与长园集团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不存在从长园集团、长

园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到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华夏人寿取得的上

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

、藏金壹号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园西工业区科智西路

５－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姚太平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４

，

２７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产品营销策划。 （以上涉及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认购数量：

１７

，

３７６

，

１９４

股

限售期：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董事长系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藏金壹号的普通合伙人之一，部分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

有限合伙人，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藏金壹号持有上市公司

５．２２％

的股权，因此藏金壹号与上市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藏金壹号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之间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藏金壹号以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２．９４

元资金认购

１７

，

３７６

，

１９４．００

股参与长园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

５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藏金壹号是由上市公司员工及部分外部投资者自发设立，不是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设立。 因

此，藏金壹号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藏金壹号承诺参与长园集团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

从长园集团、长园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到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的情形。藏金壹号取得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沃尔核材

（

１

）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周和平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

，

９４３．０８９７

万元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电子元器件的购销，高压电器设备，铜铝连接管，电池隔膜，热敏电阻（

ＰＴＣ

产品），

橡胶新材料及原、辅材料、制品及线路防护元器件的购销（以上均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投

资风力发电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高端控制、自动化设备的研发、集成；本公司产品的安装、维修及相关技术咨询。 热缩材料、冷缩

材料、阻燃材料、绝缘材料、耐高温耐腐蚀新型材料、套管、电缆附件、电缆分支箱、热缩材料电子线和电源连

接线、环保高温辐射线缆、有机硅线缆、有机氟线缆、热缩材料生产辅助设备、通信产品及设备的技术开发、

生产和购销。

认购数量：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股

限售期：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沃尔核材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长园集团

２３．７１％

股份，与上市公司构

成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沃尔核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之间未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沃尔核材以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５

元资金认购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股长园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

５

）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沃尔核材主营业务为高分子核辐射改性新材料及相关产品和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其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沃尔核材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

沃尔核材承诺参与长园集团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

从长园集团、 长园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到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沃尔核材取得的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新增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前后

１０

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吴启权

５７

，

７３６

，

８９３ ５．５１％

２

易华蓉

４２

，

９７５

，

７９５ ４．１０％

３

周和平

４２

，

９４７

，

７１１ ４．１０％

４

童绪英

３９

，

６７７

，

０１２ ３．７８％

５

邱丽敏

３９

，

６４２

，

５９５ ３．７８％

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３９

，

６２５

，

５１５ ３．７８％

７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３９

，

４８５

，

４６９ ３．７７％

８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３６

，

２３３

，

３７１ ３．４６％

９

易顺喜

３１

，

１７８

，

３９５ ２．９７％

１０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２７

，

５６３

，

６２３ ２．６３％

共计

３９７

，

０６６

，

３７９ ３７．８７％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吴启权

５７

，

７３６

，

８９３ ５．３０％

２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６

，

８６１

，

６６３ ５．２２％

３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４８

，

３１３

，

６１２ ４．４３％

４

易华蓉

４２

，

９７５

，

７９５ ３．９４％

５

周和平

４２

，

９４７

，

７１１ ３．９４％

６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

，

３３６

，

８０４ ３．８８％

７

童绪英

３９

，

６７７

，

０１２ ３．６４％

８

邱丽敏

３９

，

６４２

，

５９５ ３．６４％

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３６

，

２３３

，

３７１ ３．３２％

１０

易顺喜

３１

，

１７８

，

３９５ ２．８６％

合计

４３７

，

９０３

，

８５１ ４０．１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

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基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３

，

３５９

，

２２３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２８

，

９９７

，

７９８

２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４５

，

８８６

，

１６３ ０ １４５

，

８８６

，

１６３

３

、

其他

２５

，

８５０

，

０９６ ２６

，

０６４

，

２９１ ５１

，

９１４

，

３８７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８５

，

０９５

，

４８２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２２６

，

７９８

，

３４８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０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０ ８６３

，

５１０

，

１１２

股份总额

１

，

０４８

，

６０５

，

５９４ ４１

，

７０２

，

８６６ １

，

０９０

，

３０８

，

４６０

（二）资产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资本结构得到改善，有利于增强公司

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和增强进一步融资的能力。

（三）业务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如下用途：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金额

１

向启明创智支付现金对价

３

，

４４０．００

２

支付交易费用

２

，

１００．００

３

运泰利智能装备科技园建设项目

１８

，

７６０．００

４

补充运泰利营运资金

２３

，

７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一“运泰利智能装备科技园建设项目”主要涉及精密测试设备和工业自动

化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智能工业装备研发中心及各类专业传感技术与运动控制技术实验室的建

设，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四）公司治理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并制订了相关的

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

率。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

务、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作。

（五）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方案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调整， 公司尚无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调整公司高管人员

的计划。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辐射功能材料、电网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上市公司无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交易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运泰利实际控制人吴启权将持有上市公司

５．２５％

的股权，上市公司仍无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此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改变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状态。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五、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有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４９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项目主办人：孙小中、忻健伟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负责人：肖微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联系人：王毅、蒋文俊

（三）验资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中国深圳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Ｂ

座

９

楼

负责人：梁春

电话：

８６－７５５－８２９０１４１９

传真：

８６－７５５－８２９００８４７

联系人：杨劼、张洪富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２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７８０

和【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７８１

号）；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４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５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5-10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收购产业链整合相关的资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鸿达兴业，证券代码：

002002

）已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刊登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

7

月

2

日、

7

月

9

日、

7

月

16

日、

7

月

23

日、

7

月

30

日、

8

月

6

日、

8

月

13

日刊登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自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收购涉及的各项工作，并聘请了会计师、评估师、律师等

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审计评估等工作。 本次收购尚待审计评估完成后商定交易价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以

及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本次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鸿达兴业，证券代码：

002002

）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上午

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公告披露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６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８８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有部分投资者来电求证有关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买入公司股票的

情况，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以及广大投资者的知 情权，公司现将中央汇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基金、其他基金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做出如下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的股东名册，显示持股如下表：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１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４０８

，

２００ ０．２４％

２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３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４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５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６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７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８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９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１０

银华基金

－

农业银行

－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１１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４２０

，

４００ ０．０７％

１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２６

，

３１５

，

７７０ ４．５７％

１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文体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１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４８

，

７８６ ０．６３％

１５

博时基金公司

－

农行

－

中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

１

，

６８３

，

１１２ ０．２９％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

１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本公司持有贵公司股份 股。 兹证明

＿＿＿＿＿＿＿

先生

／

女士（身份证

号码： ）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其全权代表本公司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特此确认！

股东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本人

／

本公司（即委托人）现持有贵公司股份

＿＿＿＿＿＿＿＿

股。本人

／

本公司

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理本人

／

本公司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终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研发中心项目并将前次剩余募集资

金和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购买美国

Ｖｉｔａｔｅｃ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ｃ．

主要经营性资产的议案

３

关于购买美国

Ｖｉｔａｔｅｃ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ｃ．

主要经营性资产事项相

关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为美国全资公司

ＶｉｔａＢｅｓ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Ｉｎｃ．

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５

关于选举王水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６．２

限制性股票的种类

、

来源

、

数量和分配

６．３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和解锁期

６．４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６．５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解锁条件

６．６

股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６．７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

６．８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

授予及解锁程序

６．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６．１０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６．１１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则

７

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委托的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栏内打“

√

”为准。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

或多项指示，否则受托人有权对该事项进行投票；

２

、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３

、单位委托需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委托需经本人签字。

４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特此确认！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签字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常柴

Ａ

、

苏常柴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０

、

２００５７０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建春 何建江

电话

（

８６

）

５１９－８６６１００４１

（

８６

）

５１９－６８６８３１５５

传真

（

８６

）

５１９－８６６３０９５４

（

８６

）

５１９－８６６３０９５４

电子信箱

ｃｃｓｊｃ＠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ｉ．ｃｏｍ ｃｃｈｊｊ＠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ｉ．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

，

３５９

，

８９５

，

９００．６９ １

，

３３９

，

８７６

，

２０１．７２ １．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７

，

５６３

，

３９９．１８ ３４

，

３０３

，

４３０．４９ ９．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５

，

７１０

，

６１９．２８ ３３

，

５１９

，

６８７．４３ ６．５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６

，

７２７

，

７４１．１２ －３０

，

３５５

，

７８７．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５％ １．８８％ －０．０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３

，

３９３

，

７２５

，

９３８．２４ ３

，

１６６

，

７８３

，

７５８．１８ ７．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１２１

，

２０４

，

０２２．９３ １

，

９３６

，

９３６

，

８３５．２７ ９．５１％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６

，

０３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国家

３０．０２％ １６８

，

４９７

，

７３６

黄李厚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９％ ５

，

５７５

，

０００

拉萨睿达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６９％ ３

，

８９０

，

３３３

ＫＧＩ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５６％ ３

，

１２４

，

８４５

ＢＮＰ ＰＡＲＩＢＡ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境外法人

０．５５％ ３

，

０９９

，

８７３

郑彩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２

，

７６２

，

２８２

郭春玲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２

，

７３６

，

９８６

嘉实资本

－

民生银行

－

综艺控股金秀

５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４％ ２

，

４８６

，

９００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神龙

３１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４０％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江雪贞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公司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以及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持股变动信息管理

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黄李厚通过证券普通帐户和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５７５

，

０００

股

，

持股比例为

０．９９％

，

其中在

报告期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４７０

，

０００

股

，

持

股比例为

０．９７％

。

股东郭春玲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７３６

，

９８６

股

，

持

股比例为

０．４９％

。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公司累计销售各类柴油机及发电机组共计

４８．７０

万台，比去年同期下降

９．４６％

，其中单缸

柴油机销售

４０．３０

万台，同比下降

１２．２２％

，多缸柴油机销售

７．９５

万台，比去年同期增长

８．７６％

。 实现销售收入

１３５

，

９８９．５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７５６．３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９．５０％

。

报告期内，宏观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换挡期，农机补贴方式和重点发生变化，柴油机排放政策趋

严，柴油机市场竞争激烈。 单缸柴油机市场总体产能过剩，市场总销量下降，导致公司单缸柴油机产销量

同比下降，但仍保持了行业第一的地位。 公司多缸机产品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多缸柴油机销售收入占总销

售收入的比重增加，配套收割机、轮式拖拉机的多缸柴油机销量增长较快。 报告期内，原辅材料价格持续

走低，公司成本控制良好，产品毛利及利润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 8月 20日 星期四

B6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5-045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汇金公司所持本行A股股份变动的

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 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接到本行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汇金公司）通知，汇金公司于近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了本行

A

股股份

1,013,921,700

股。受让后，汇金

公司持有本行

A

股股份

124,731,774,651

股，约占本行

A

股股本的

46.26%

，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35.00%

。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l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52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近日接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环集团

"

）通知，双环集团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孝感分行的双环科技

2,0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已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解除质押， 并于同日再次质押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为双环集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贷款提供担保。

出质人双环集团注册资本

45,400

万元，为本公司的控股母公司。

上述质押已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

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双环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16,563,21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11%,

其中用于质

押的股份累计为

57,000,000

股，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28%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总数的

48.90%

。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60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

），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富奥股份

"

）拟在吉林省长春市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2015

年

8

月

18

日公司与富奥股份签订了《长

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以下简称

"

合资合同

"

），现将合资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资公司名称、地址及产品范围

1

、合资公司名称：长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简称

"

富奥万安

"

，预核准名称）。

2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奥大路

599D

号。

3

、产品范围：从事汽车制动系统及相关零部件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并从事备件销售。

二、注册资本及双方出资

1

、富奥万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

2

、公司出资额为现金人民币

30,000,000

元，占富奥万安注册资本的

60%

。 富奥股份出资额为现金人民币

16,799,868.80

元，经过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的实物资产出资

3,200,131.20

元，共计出资为人民币

20,000,000

元，占富奥万安注册资本的

40%

。

三、机构设置

1

、富奥万安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总经理。

2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富奥万安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职权。

3

、富奥万安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提名董事

3

名，富奥股份提名董事

2

名，董事由股东会选举

产生，董事任期为三年。 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由公司推荐，董事长由富奥股份推荐。

4

、富奥万安设监事

1

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5

、富奥万安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1

名，均由董事会聘任。

四、经营管理委员会

1

、富奥万安在董事会下设经营管理委员会，负责富奥万安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

、富奥万安经营管理委员会由下述成员组成：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1

名，党委书记

1

名，总经理助理

1

名，

财务部长和财务副部长各

1

名，经营管理委员会成员任期

3

年。

五、商标的使用和技术开发及引进

1

、双方不论以何种方式为富奥万安提供产品技术、商标、客户资源等相关支持及援助，均为无偿援助。

2

、双方均放弃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提成及相关费用的收取。

3

、双方应帮助富奥万安取得主机厂配套路线

,

提升配套份额，在投资发展、项目立项、用地、人才等方面

为富奥万安争取优惠政策。

六、合资合同的生效

合资合同已经双方有权批准机构审议审批，即日起生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

、《长春富奥万安制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０

、

２００５７０

证券简称：苏常柴

Ａ

、苏常柴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

半年度

报告摘要


